2014年湛江市国土资源局部门决算
基本情况说明
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机构设置、职能

主要职能是：⑴、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市有关土地、矿产资源、测绘管理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，组织起草有关规范性文件和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。负责有关行政处罚的听证、行政复议和协助做好行政诉讼工作。

⑵、承担保护与合理利用土地、矿产资源的责任。

⑶、承担规范国土资源管理秩序的责任。

⑷、承担耕地保护的责任。

⑸、负责组织开展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工作。

⑹、组织实施地籍管理办法和技术标准；组织土地资源调查、地籍调查、土地统计和动态监测工作；组织土地确权、城乡地籍管理、土地定级、土地登记发证管理工作。

⑺、对土地使用权出让、租赁、转让、交易和政府收购等进行管理和监督检查；指导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；承担国务院、省政府、市人民政府审批的各类用地的审查、报批工作。

⑻、负责矿产资源勘查、开发管理工作。

⑼、负责地质环境保护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。

⑽、负责基础测绘和测绘市场管理工作。

⑾、负责下一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领导干部双重管理主管方的工作。

⑿、委托管理市土地储备中心工作。

⒀、承办市人民政府和省国土资源厅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（二）人员构成情况

局本部设10个内设机构，人员编制为：机关行政编制39名，后勤服务人数6名；行政执法专项编制35名。另有派出机构5个分局、11个国土所，人员编制分局事业编制39名、后勤服务人数6名；国土所行政执法专项编制55名（含后勤服务人数6名）。

（三）决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

2014年，我局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服从市委、市政府的工作大局和省国土资源厅的工作部署，积极主动服务，严格规范管理，切实维护群众权益，各项工作有效推进。
1、报审批建设用地。审批（审核）湛江钢铁配套项目、晨鸣林浆纸一体化二期等13个项目用地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方案，调整附院海东院区等5个民生项目建设用地规模边界通过国土资源部审批。追加新增建设用地指标11566亩，安排给城市扩容提质和“三大增长极”使用。审核（批）上报用地预审项目21个，土地面积26978.59亩。全力做好用地报批工作，办理国家石油储备库、晨鸣纸业二期、钢铁基地配套设施等建设项目用地报批82宗，面积12901亩。审批农村宅基地18宗，面积1690.96平方米。市场供应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44宗，面积4367.21亩，土地价款21.96亿元。通过二级市场办理土地出让手续73宗，面积598.17亩，土地出让价款2.54亿元。核准土地使用权转让93宗，办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5宗。
2、完成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工作。完成2012年度我市国土部门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有53个，建设规模43.89万亩；2013年度我市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有49个，建设规模37.26万亩。
3、完成省下达给我市268个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工作。
4、认真开展2014年土地矿产卫片执法监督检查工作。
5、完成“三旧”改造项目涉及用地1800亩，节地1728亩，节地率96%。
6、储备土地28宗，面积3007.47亩。
7、认真开展全市“小产权房”清理工作，排查清理“小产权房”377宗，占地面积162.67亩，建筑面积144.34万平方米。
二、收入决算说明

收入决算总规模、各项收入决算。格式如下：

2014年收入决算3061.35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2496.82万元，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564.53万元。
三、支出决算说明

2014年支出决算3108.24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支出2500.71万元，其他收入（省级资金）支出43.00万元，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564.53万元。

2014年财政拨款支出按用途划分，基本支出全年共支出1958.52万元，占总支出的63.01%(工资福利支出1339.86万元，商品和服务支出95.95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522.71万元)。项目支出1149.72万元，占总支出的36.99% (商品和服务支出1049.51万元，其他资本性支出100.21万元)。
四、“三公经费”支出说明
2014年“三公经费”财政拨款支出共99.42万元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0万元。

2.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94.70万元，主要包括：公务车保有量31辆，全年运行维护费支出94.70万元，平均每辆3.05万元。
3.公务接待费支出4.72万元，比上年下降42.65%，公务接待费用下降的原因主要是2014年度本单位严格执行中央“八项规定”， 严控公务接待开支。
PAGE  
2

